
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細則 

民國108年08月22日臺教師(二)字第1080097393號備查 

第一條   本細則依「靜宜大學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規定訂定，本校師資生之教育專業課

程學分抵免，應依本細則辦理。 

第二條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提出抵免學分之申請： 

一、他校師資生因學籍異動轉學至本校，或應屆畢業錄取本校碩、博士班，依規定

移轉相同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修習資格至本校者。 

二、曾在他校修習教育專業課程學分，且通過本校與其所修相同師資類科教育學程

甄選，取得教育學程修習資格之他校師資生。 

三、曾在他校修習教育專業課程學分，且通過本校與其所修不同師資類科教育學程

甄選，取得教育學程修習資格之他校師資生。 

四、本校師資生曾在本校修習教育專業課程學分，因故辦理放棄師資生資格，且未

將所修習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計入畢業應修學分，再次經本校教育學程甄選

通過取得相同類科師資生資格者；或本校師資生應屆畢業錄取本校碩、博士班，

依規定移轉相同類科師資生資格，繼續於本校修習相同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

程者；或本校中等學校及國民小學師資合流培育職前教育課程師資生因故辦

理放棄師資生資格，且未將所修習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計入畢業應修學分，再

次經本校教育學程甄選通過取得中等學校或國民小學類科師資生資格者。 

五、本校師資生曾在本校修習教育專業課程學分，因故辦理放棄師資生資格，且未

將所修習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計入畢業應修學分，再次經本校教育學程甄選

通過取得不同類科師資生資格者。 

六、已取得第一張合格教師證書之教師，且通過本校與已取得教師證書不同之師資

類科教育學程甄選，取得本校師資生資格者。 

七、本校在校非師資生依規定修習本校教育專業課程，並通過教育學程甄選後，成

為本校師資生者。 

同時符合前項兩款以上資格者，僅得以其中一款規定之資格辦理抵免。 

符合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資格者，其欲抵免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應為具該師資

類科師資生資格時修習者為限。 

第三條   抵免學分數之規定如下： 

一、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六款者，抵免學分數以取得本校該師資類

科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數二分之一為限。 

二、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五款者，抵免學分數以取得本校該師資類科教育專

業課程應修學分數四分之一為限。 

三、符合前條第一項第四款者，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經本校審核通過後得全數抵

免。 

四、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七款者，抵免學分數不得超過甄選通過之該師資類科教育學

程應修學分數之四分之一，並須補繳所抵免科目之學分費。 

第四條   學分抵免原則如下： 

一、本校教育學程未開設之課程，不予抵免。 



二、課程科目名稱及內容均相同者。 

三、課程科目名稱相近而內容相同者。 

四、課程學分數以多抵少者，僅採計較少學分之課程。 

五、課程學分數不得以少抵多。 

六、教育專業課程於前一學位已採計為主修學系（所）畢業應修學分數者，不得申

請抵免。 

七、申請抵免科目應為十年內所修習之教育專業課程，惟提出該師資類科或領域/

學科現場教學資歷證明，經本中心專業審查同意採認者不在此限。 

八、各師資類科教材教法課程及教學實習課程，不得相互抵免。 

九、每一門抵免學分之成績不得低於七十分。 

第五條   符合抵免條件者，應於取得本校師資生資格之第一個學期開學一週內至師資培育

中心提出申請；抵免申請以一次為限，逾期不予受理。 

第六條   學分抵免應經本中心審核通過，學分抵免資料由綜合業務組負責建置並提供存查。 

第七條   符合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規定之學生，學分抵免之審核方式由本中心主

任邀請相關教師組成審核小組，依本細則第二條至第四條規定之原則統一進行嚴謹

專業之審核(包括審核教學目標、課程內涵、學生資格條件與修習要求等)，且本中

心得視需要要求學生提供原修習課程科目之相關資料，或以測驗方式認定是否准予

抵免或免修。 

第八條   符合第二條第一項第一、二款規定之學生，辦理抵免科目之原成績，不載於教育學

程修習科目及學分表上，僅於該科目成績欄註明「抵免」。 

第九條   已抵免之教育專業課程不得列入主修系（所）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內，且已辦理抵

免之科目，若重複修習，該課程學分不得列計教育學程修習科目及學分表上，所得

成績應予登錄於本校成績單，成績若不及格，其不及格學分達退學標準者，應令退

學。 

第十條   申請課程學分抵免時，必須檢附「學分抵免申請表」及歷年成績單正本各一份。  

第十一條 本校師資生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採認學分原則如下： 

     一、課程科目名稱及學分數均相同者。 

     二、課程科目名稱相近、內涵相同且學分數相同者。 

     三、課程學分數以多抵少者，僅採計較少學分之課程。 

     四、課程學分數不得以少抵多。 

第十二條 本細則未盡事宜，悉依師資培育法等相關法令規定、本校學則與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等相關規定及教育部相關函示意旨辦理。 

第十三條 本細則經師資培育中心業務會議、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報

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民國95年09月19日師資培育中心業務會議通過 

民國95年10月1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6年09月18日師資培育中心業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6年10月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7年04月25日教育部台中(二)字第0970066579號函備查 

民國97年11月11日師資培育中心業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8 年 02 月 10 日師資培育中心業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8 年 03 月 25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8年05月20日教育部台中(二)字第0980084486號函備查 

民國 98 年 06 月 01 日師資培育中心業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8年06月0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8年07月06日教育部台中(二)字第0980113397號函備查 

民國98年09月15日師資培育中心業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8年09月3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8年10月22日教育部台中(二)字第0980183291號函備查 

民國99年01月12日師資培育中心業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9年03月3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9年09月13日師資培育中心業務會議正通過 

民國99年09月21日師資培育中心業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9年10月0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9年10月0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9年11月23日師資培育中心業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9年12月17日教育部臺中(二)字第0990218376號函備查 

民國 100 年 03 月 23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0年05月17日師資培育中心業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0年05月2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0年06月23日教育部臺中(二)字第1000108270號函備查 

民國101年04月10日師資培育中心業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05月01日師資培育中心業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05月3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09月11日師資培育中心業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09月2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2年01月25日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1020012108號函備查 

民國103年10月28日師資培育中心業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3年11月05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4年01月0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4年02月05日臺教師(二)字第1040013358號備查 

民國108年06月04日師資培育中心業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06月11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06月19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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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33937862

聯絡人：王筱涵

電　話：(02)77366345

受文者：靜宜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8月22日

發文字號：臺教師(二)字第1080097393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所送「學生教育學程修習辦法」及「各師資類科教育專業

課程學分抵免要點」修正案，請依說明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校108年7月1日靜大人社(六)字第1080001666號函。

二、經檢視「學生教育學程修習辦法」本次修正內容：

(一)第3條、第8條、第9條、第10條、第12條：於教育學程類

別增訂「中小學校師資類科」，請依「中華民國教師專

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

準」，修正為「中等學校及國民小學師資合流培育職前

教育課程」。

(二)第9條第1項：「本校非師資生，...，所修課程中之國民

小學教學基本學科課程(專門課程)、...，經本學程甄選

通過後得申請辦理學分抵免。」建議修正為「本校非師

資生，...，所修課程中之國民小學教學基本學科課程

(專門課程)、...、及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專

檔　　號:
保存年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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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課程者，所修課程中之教育基礎課程、教育方法學課

程、選修課程，經本學程甄選通過後得申請辦理學分抵

免。」。

(三)第9、12條：自108學年度起，各師資培育之大學依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基準，報部備查之教育專業課程與教育專

門課程辦理。課程已無核定程序，請將條文中「報教育

部核定」修正為「教育部備查」。

(四)旨揭辦法請依前開說明第二-(一)點至第二-(三)點修正

後，同意備查。另經檢視旨揭辦法全條文，需請審酌修

正處說明如下，請納入下次修正報部：

１、第1條：教育學程修習辦法係依師資培育法第6條及大

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第8條訂定。

２、第14條第1項第3款：規範他校師資生移轉相同類科師

資生資格繼續修讀者，其具原校師資生資格之教育學

程修業年限，經師培中心審核通過後得併入計算。(依

職前注意事項第九-(一)-3點，該類身分至轉入學校之

修業年限，至少應有一學年)。

３、第16條：有關隨班附讀補修教育學程學分者，應依職

前注意事項第10點，明定適用對象及相關規定。

４、第17條第1項：「師資生修習教育學程應繳納教育專業

課程及教育實習課程(四學分)之學分費，其學分費依

本校學生日間學制學分收費標準表繳交。」建議修正

為「師資生修習教育學程應繳納教育專業課程及教育

實習(四學分)之學分費，其學分費依本校學生日間學

制學分收費標準表繳交。」。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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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請於教育學程辦法中，就學士階段以及於碩、博士階

段取得師資生資格者，明定核發渠修畢師資職前教育

證明書之相關條件。

三、經檢視「各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要點」本次修

正內容：

(一)第2條第1項第4款，有關「中小學校師資類科」，請修正

為「中等學校及國民小學師資合流培育職前教育課

程」。

(二)旨揭要點請依前開說明第三-(一)點修正後，同意備查。

另檢視該要點全條文，有關教育專業課程抵免之適用對

象、抵免學分數以及抵免學分後之修業年限等相關規

範，請貴校依本部108年6月26日發布之職前注意事項，

通盤檢視，並納入下次修正再報。

正本：靜宜大學

副本：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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